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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企业这样一种高效的经济组织得以实现。可以说，企业说是

工业化的主体，企业整体发展的快慢，直接决定了工业化的推进速度和发展程度。从工业发展受到启发

来反思农业，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程度较低，农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缺少像工业企

业一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组织严明、管理规范的市场主体，导致单家独户的农民难以有效地组织起

来形成有竞争力的整体，从而在市场上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借用现代工业的组织形式，大力培育

企业型的农业市场主体，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升农业市场竞争力的现实选择，也是及早实现农业

产业化，进而加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内在要求。那么，到底需要培育哪些市场主体呢？我认为，当

前在充分发挥农户市场主体作用的同时，应重点培育以下三类市场主体。 

一、用工业讲究精细加工、转化增值的理念，大力扶持大龙头加工企业。实践表明，当农业生产力

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日益增长的农产品供给与市场对初级产品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要从根本上

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加工转化才能开拓更广阔的消费领域，扩大利润空间。美国是农产品加工强国，农

产品加工值与农产品生产值之比为9∶1，我国这一比值仅为1∶1左右，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潜力巨大。发

展农产品加工业，关键在于扶持壮大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既是生产中心、加工中心，又是信息中心、服

务中心、科研中心，可以对农民实施全方位的带动。从某种意义上说，龙头企业就是市场，其实力的大

小决定着一个地方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伊利、蒙牛、光明等乳业巨头，一个企业就可以带动5至10个市

县养牛。“双汇”集团一年可以消化1400万头猪，是襄阳区年生猪出栏的10多倍，一个地方如果能培育

1-2个这样的龙头企业，这个地方的农业就有希望。因此，要加快农业发展，就必须把培植龙头企业作为

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一方面，抓好对外招商引进龙头。充分抓住国家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及国内

发达地区投资内地扩散的机遇，广泛开展招商引资和立项争资，千方百计攀亲结缘，挂靠联营，引进有

实力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另一方面，抓好配套服务扶壮龙头。牢固树立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农

业的观念，无论何种类型、何种所有制的龙头企业，都鼓励其发展，给予扶持。对于龙头企业的扶持，

不仅要给优惠政策，还要对企业做好引导和服务工作，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通过持之以恒和

真心实意地帮助扶持，加快龙头加工企业的发展，显著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 

二、用工业注重市场开拓、健全营销网络的理念，大力扶持培育中介服务组织。工业产品之所以流

通快捷，对市场变化反应迅速，关键就在于拥有从业务员到中间商再到零售商的完善的营销网络。农业

要成功与市场对接，也必须有自己的营销网络。用工业化的营销理念来健全农产品营销体系，就是要大

  



  

力发展农村中介服务组织，培育农民经纪人，重点是扶持农村中介服务组织的发展。欧美、日本等发达

国家都有十分完善、影响力巨大的农业中介组织，每年通过中介组织销出的农产品占全部农产品的比重

达到75%以上。与之相比，当前我国农村大部分地方中介组织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组织规模小，资金

少，抵御市场风险、生产风险能力很弱。由于自身能力有限，对整个农业走向市场的搭桥作用还没有得

到充分发挥。因此，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积极研究探索风险防范机制，帮助专业化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农业

生产、营销风险防范金，按损失的一定比例给予成员补贴，并制定优惠政策，给予资金扶持，促进农村

中介组织的发展。同时，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鼓励各种形式中介组织的发展，积极稳妥地

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引导农产品行业协会吸收农民会员，组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产业共同体，提

高农业的竞争力。近几年来，襄阳区围绕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尝试发展农村中介服务组

织，已取得了初步成效。全区现有蔬菜水果、花生、食用菌、柳编、养殖、营销等行业协会36个，网络

会员2万多人，常年从事营销工作的农民经纪人已达到2万多人，成为农产品市场流通中的主力军。农民

的组织化程度显著提高，抗御市场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如花生协会依托花生大市场，网络会员400多户，

年销售花生总量达12万吨，销售额近2亿元，成为鄂西北地区最大的花生交易集散中心。 

三、用工业突出规模效益、分工协作的理念，大力扶持发展庄园（公司）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是

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现代化工业生产十分强调规模效益和分工协作。这一理念，对于处于买方市场的

大农业打破区域性限制，发挥产业集聚优势，打造农产品专区，增强市场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

意义。当前，不少地方出现了庄园（公司）农业，这种庄园（公司）农业是农村经济转型时期的新生事

物，以其全新的经济形态、先进的经营理念、较大的规模实力，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所谓庄园（公司）农业是由企业、单位、个人等多种投资主体投资兴办，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规范的农业企业。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在于规模性和集约性。目前，庄

园（公司）农业在襄阳区正方兴未艾，全区发展较为规范的农业庄园（公司）64家，面积从几十亩到几

千亩不等，已呈现出较好的规模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的一个庄园──黄龙镇群山生态庄园达2800多

亩，年创产值300多万元，年可为100多位农民增加额外打工收入50多万元。庄园（公司）农业的成功发

展表明，把土地使用权引入市场，把农业从家庭分散经营转向适度规模经营，是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必由之路和大势所趋。但是，受土地流转等问题的困扰，庄园（公司）农业的快速发展受到了一定影

响。因此，当务之急要加快研究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的合理机制，做到维护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明确发

包权、放活经营权四权兼顾，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一步规范转包、转让、互换、租

赁、入股等土地流转形式，鼓励企事业单位、城镇居民踊跃到农村投资创业，让越来越多的农业庄园

（公司）在农村发展起来，从而加速推进农业的产业化进程。 

（出处《社会科学导报》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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